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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饮水

家用净水器费水吗？
家住西苑小区的李女士

问：纯水机真的很费水吗？
中国沁园集团平顶山负

责人答：纯水机的主要用途是
用来提供家庭的饮用水，一般
一个四口之家，一天的饮用水
量（包括煮饭、煲汤）约为 3.2
加仑，也就是12升左右。制取
12 升纯水约需要排放 24 升的
废水，一个月就需要排放 720
升的废水。按照目前全国自
来水综合价格（包含资源、排
污费）2.5元计算，一个月排放
的废水只需要1.8元。相信这
区区的1.8元不会给任何一个
家庭造成经济负担。纯水机
排放的废水远远小于我们用
于冲凉、冲马桶、洗衣服的水
量，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为这点
废水感到困扰。 （彭朝文）

□记者 焦曙光

本报讯 5月23日下午，市长
生房地产开发公司党支部组织全
体党员利用业余时间在市区凌云
路鑫鸿嘉园小区文化健身广场义
务打扫卫生、擦拭健身器械、整理
苗圃、修剪草木、清理垃圾，为小区
居民提供干净整洁、舒适优美的生
活环境。

2012 年，该公司成立了党支
部。几年来，党支部采取各种措施
增强党组织在员工中的吸引力、凝
聚力和向心力，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党支部建有党员活动
室，设有党报党刊阅览区、投影宣
教区、多媒体学习区等。同时，他
们通过开展“党员责任区”“党员示
范岗”和“我为党旗添光彩”等活
动，增强思想动力、组织活力、员工
合力。

长生房产加强党建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记者 焦曙光

本报讯 近日，市民王先生等
3人来电咨询称，由于商业经营风
险巨大，为稳妥起见3人准备联
合购买一间商铺用于出租，王先
生出于个人原因考虑，不想在商
铺上写自己的名字，考虑只在商
铺房产证上登记其他合作伙伴的
名字，自己的名字就不写了，但不
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风险，自己
又该如何规避风险。

记者就王先生的疑问咨询了
河南大乘律师事务所的马文峰律
师，马律师详细听了王先生的情
况描述后表示：近年来，由于民间
投资风险事件频发，越来越多厌
恶风险的民间资本转而投资产权
式商铺。由于产权式商铺看的
见、摸的着，业主拥有完全自主
权，每月收取租金的同时还能享
有商铺增值带来的收益，需要时
还能快速进行抵押贷款等一系列
优势，投资商铺已逐渐成为了一
种趋势。

王先生３人共同出资购买商
铺专门用于商业经营活动，当几
个人共同出资购买行为完成后，
无论商铺是用于自身经营还是租
赁给他人经营，３人均因为共同
出资行为而结为共同经营体，从
王先生的表述上来看，王先生所
述的３人联名出资购铺，在３个
购买人之间实际形成的是一种个
人合伙性质的法律关系，在这种
法律关系中，非常容易发生法律
纠纷。

常见的可能产生的纠纷类型
有：

一 、各购铺人之间权利
义务约定不明产生纠纷

商铺是专门用于商业经营活
动的房产，当几个人共同出资购
买后，共同购买人之间已形成为
个人合伙经营关系，在商铺经营
的过程中，会产生商铺贷款的清
偿、税费的承担、收益的分成、退
伙、入伙、甚至继承等问题，按法
律规定，合伙人之间对合伙债务负
有连带清偿的责任，因此在合伙关
系中，每个合伙人的责任都较重。

马律师建议：联名购买商铺
的各出资人应对各自出资数额、
商铺贷款的承担、入伙、退伙、合
伙、分红等事项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订立书面协议，约定
各购铺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必要
时以公证文书的形式确定各购铺
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二、因商铺产权登记而发
生纠纷。

在商铺进行不动产登记时，
出资人未在共有人一栏中进行登
记从而发生纠纷，本案中王先生
计划在不动产登记中不显示自己
的名字就属该类。该类情况非常
容易发生纠纷，根据我国法律，房
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拥有房
屋的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唯一合
法凭证，各方私下签订的协议在
人民法院的判决生效前不能对抗
国家行政机关的公示登记。因
此，共同购铺人之间一旦因产权
发生纠纷，在法院的判决生效前，
未登记为共有人的购铺人，从法
律意义上来说就还不是所有权
人。因此发生争议后，未登记的
购铺人就要向人民法院起诉并提
供证据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共有权

人，以请求法院判决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但一旦购铺人无法举
证或者不能进行充分举证证明
时，将难以得到人民法院的判决
支持，从而面临可能败诉的结果，
共有人的物权利益就难以得到保
障。

律师建议：共同购铺人在与
开发商或所有权人签订商铺买卖
合同时，全体出资人应共同以买
受人的名义签署买卖合同，而不
应盲目推举代表与开发商或商铺
所有权人单独签订合同；办理不
动产登记时，应在共有权人一栏
中，申请登记上所有出资人的名
字或办理共有产权证。

三、所购商铺进行抵押、
租赁、转让等法律行为而产生
纠纷

独立产权式商铺权一般属不
可分割的物品，这就决定了共同

联名购买商铺后，共同出资人对
商铺应共同享有所有权，关系为
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在所购
商铺进行使用、收益、处分等经营
行为时有可能发生抵押、租赁、转
让等法律行为，上述法律行为一
般应经过全体共有人的同意才能
进行，但在现实生活中，在对共有
商铺进行不动产抵押、租赁、买卖
等重大决定时，往往共有人之间
有意见分歧甚至完全相左，这会
影响到商铺物权效益的发挥，甚
至导致违法抵押、租赁、转让行为
的发生，造成购买人之间不必要
的纠纷。

律师建议，各共同购铺人应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合伙协
议的形式约定各个共有人在对
共有商铺进行管理、处分过程中
的程序、方法及违约责任，各方依
约而行，减少分歧防范纠纷的发
生。

联名购铺风险大 ，你不得不防
■楼市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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